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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銓敘部函

受文者：

發文字號：部退二字第11053248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13215_110Z02D019727_110D2004360-01.pdf、13215_110Z02D019727_
110D2004361-01.doc)

為因應退職政務人員所領取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自民國

110年起因優惠存款利率年息為零而不得辦理優存，各機

關於受理110年1月1日以後退職之政務人員請領公保養老

給付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時，請依說明辦理相關

案件報送事宜，請查照轉知。

本案所涉相關法令如下：

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20條第7

項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政務人員於退職時請

領公保一次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且依常務人員退休

（職、伍）法令請領退休（職、伍）金者，其公保一次

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利率，按其支領退休（職、

伍）金之種類辦理。

次查退撫條例第20條第8項規定，106年8月11日以後退

職之政務人員，如無支領退職酬勞金或常務人員退休

（職、伍）金，且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前之公保年資者，

其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自107年7月1日起至109

年12月31日止，優惠存款利率之年息為9%。自110年1月

1日起，其優惠存款利率之年息為零。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石芳毓
電話：02-82366622 
E-Mail：fangyu@mocs.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18日

主旨：

說明：

一、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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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1款

規定略以，保險年資每滿1年，一次養老給付給與1.2個

月，最高以給付42個月為限；但辦理優存者，最高以36

個月為限。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項規定略以，公保

法第16條第2項第1款但書所定一次養老給付得依規定辦

理優存者，其切結拋棄該項權利並經權責機關核准後，

得依公保法第16條規定，請領至最高給付上限42個月。

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下

簡稱優存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優惠存款利率為零或依

各年度所得替代率，調降每月退休所得，致優惠存款利

息扣減至零時，養老給付不得辦理優惠存款。同辦法第

19條規定，退職政務人員一次退職酬勞金與養老給付辦

理優惠存款，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案經審酌前開退撫條例第20條第2項、第8項及優存辦法第

5條第1項規定，自110年1月1日以後退職之政務人員，其

所領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存利率年息為零，養老給付不

得辦理優惠存款；從而，旨揭「政務人員請領公保養老給

付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依上開規定優存利率

年息為零者，原則上自無須再由本部審定公保養老給付優

惠存款情形，例外有涉及優存權利之審認時，再報送本部

辦理，並依退撫條例第20條第7項及第8項之適用情形，說

明如下：

適用退撫條例第20條第7項規定者，由政務人員最後服

務機關按政務人員所領常務人員退休（職、伍）金種類

及得否辦理優惠存款情形，辦理如下：

屬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且其每月退休所得無最低保障

金額或人道關懷條款適用者：是類人員因不涉及優

惠存款之審定，無須送本部審定「請領公保養老給

付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爰請政務人員

(三)

(四)

二、

(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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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服務機關檢具當事人現金給付請領書及政務人

員退職證明書（格式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

項下之常用表格下載專區逕行下載），並於函內敘

明「該員依退撫條例第20條第7項規定，其退撫新制

實施前公保年資所領養老給付金額，自退職日起優

惠存款利率為零」之文字，逕自函送公保部核辦其

公保養老給付，並副知本部。

屬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及支領

月退休金人員且有最低保障金額或人道關懷條款適

用者：考量是類人員仍涉及優惠存款之審定，爰仍

應填具「政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辦理或放棄優惠存

款申請書」（以下簡稱政務優存申請書）並檢具相

關任職證明文件及免職錄令，由政務人員最後服務

機關報送本部審定「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辦理申請或

放棄優惠存款案件」後，再由公保部依據審定函之

副本，核發當事人公保養老給付。

適用退撫條例第20條第8項規定者，因不涉及優惠存款

之審定，原則上無須送本部審定「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辦

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惟考量嗣後是類人員如

領有常務人員退休（職、伍）金，致應改適用退撫條例

第20條第7項，而有恢復辦理優惠存款之可能性，因未

符前述公保法所定得申請高於36個月以上之養老給付之

條件，爰請政務人員最後服務機關檢視其公保年資得請

領之養老給付月數後，依下列說明辦理：

是類人員因不涉及優惠存款之審定，無須送本部審

定「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

件」，爰請政務人員最後服務機關檢具當事人現金

給付請領書及政務人員退職證明書，並於函內敘明

「該員依退撫條例第20條第8項規定，其退撫新制實

２、

(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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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公保年資所領養老給付金額，自退職日起優惠

存款利率為零」之文字，逕自函送公保部核辦其公

保養老給付，並副知本部。另考量是類人員請領養

老給付時雖不涉及優惠存款之審定，惟嗣後有恢復

辦理優惠存款之可能性，爰基於公保法第16條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並基於全體被

保險人權益之衡平性，其所具公保年資得請領養老

給付月數高於36個月者，如未提供經本部審認永無

辦理優存權利證明文件之政務人員，公保部僅得核

付36個月之養老給付。

是類人員所具公保年資得請領養老給付月數如高於

36個月者，經提供切結拋棄優存權利證明文件並由

政務人員最後服務機關報請本部審認後，公保部始

得依規定核付高於36個月以上之養老給付。

至如適用退撫條例第20條第8項規定者，嗣後因領有常

務人員退休（職、伍）金，致應改適用退撫條例第20條

第7項，且其請領養老給付時未切結拋棄優惠存款權利

之人員：先由其常務職務之退休機關確認當事人所領常

務人員退休（職、伍）金種類及得否辦理優惠存款情

形，如係：(1)支領一次退休金者(2)兼領月退休金者(3)

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且有最低保障金額或人道關懷條款適

用者；因上開情形涉及影響當事人優惠存款權益，基於

事實狀態之變更，應由其常務職務之退休機關，通知其

政務職務最後服務機關，請該機關檢具政務優存申請

書、相關任職證明文件及免職錄令報部重行審定其優存

權利。

至於依退撫條例第10條規定請領退職酬勞金之政務人員，

係於申請退職酬勞金案件時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辦理申請或

拋棄優惠存款，爰無須再於本案另為規定報送處理原則；

２、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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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第一類政務人員於退職同日辦理退休者，請依其原任職

務適(準)用之退休(職、伍)法令規定辦理請領養老給付及辦

理優惠存款事宜，附為敘明。

另為期各機關於執行旨揭事項有明確之準據，茲檢附

「110年1月1日以後退職之政務人員『請領公保養老給付

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報送流程圖」及適用退撫

條例第20條第8項者拋棄優存權利切結書，俾利施行。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含附件)

四、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1/02/18 
14: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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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月 1日以後退職之政務人員「請領公保養老給付 

          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報送流程圖      110.1.27 
 

 

 

 

 

 

 

 

 

 

 

 

 

 

 

 

 

 

 

 

 

 

 

 

 

 

 

 

檢具資料 

通
知 

退撫條例第 20
條第 7 項 

【不涉及優存審定】

當事人係支領月

退休金且無最低

保障金額或人道

關懷條款之適用 

【涉及優存審定】 
當事人支領退休
金情形為： 
1. 支領一次退休
金 

2. 兼領月退休金 
3. 支領月退休金
且有最低保障
金額或人道關
懷條款之適用 

報送銓敘部審定公

保養老給付辦理優

存情形 

報送銓敘部重行審定退
職政務人員優存權利 

函送公保部 
核發養老給付 
並副知銓敘部 

退撫條例第 20
條第 8 項 

函送公保部 
核發養老給付 
並副知銓敘部 

公保部依審定
函副本核發養

老給付 

當事人嗣後
領有常務人
員退休（職、
伍）金 

常務職務之退休機關 

政務職務之退職機關 

經確認事實狀態之

改變將影響當事人

優存權益 

依原任職務
適(準)用之
退休 (職、
伍 )法令規
定辦理請領
養老給付及
辦理優惠存
款事宜 

政務職務之退職

機關判斷當事人

公保養老給付得

否辦理優存 

填具「政務人員公保
養老給付辦理或放
棄優惠存款申請書」 

填具「公保現金
給付請領書」 

填具「公保現
金給付請領
書」 

提供切結拋

棄優存證明 

未提供切結拋

棄優存證明 

報送銓敘

部審認 

公保部
依審定
函副本
核發養
老給付 

第一類政務人員於退

職同日辦理退休者 

第一類政務人員未於退

職同日辦理退休者及第

二類政務人員退職時 



切結書 

本人        原適用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以

下簡稱退撫條例）第 20 條第 8 項規定，自退職日起優

惠存款利率為零，爰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參加公務人

員保險期間所核發之一次養老給付不得辦理優惠存

款；縱嗣後改依退撫條例第 20 條第 7 項規定得恢復辦

理優惠存款，仍同意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選擇拋棄所具

「退撫新制實施前參加公務人員保險期間所核發之一

次養老給付」之優惠存款權利。一經銓敘部審定並領

取一次養老給付後，即不再請求變更。          

此致 

銓敘部 

 

服務機關： 

職  稱： 

姓  名：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